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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吞超9万消费卡 发放逾85万购物卡
康某，原系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据检方指控，2013年6月，康某利用担任该中心主任的职

务便利，在中心与北京市西城区某局合作“科学健身个性化指
导体系标准研究及推广应用”课题的过程中，用课题专项经费
购买某度假村消费卡，后虚构会议消费明细，将价值9万余元
的消费卡侵吞。

2012年3月至2013年8月，康某在任该中心常务副主任、
主任期间，违反国家规定，经中心班子会议讨论决定，虚构各种
名目套取公款，购买北京物美大卖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购物
卡，以过节费、防暑降温费等名义多次将购物卡私分给中心职
工，累计数额85万余元。

西城检察院反贪局于2014年10月13日接北京市西城区纪
律检查委员会移送康某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线索，于2015年3
月17日将康某传唤接受调查。

检方认为，被告人康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卫生服务中心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财产集体
私分给个人，康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以私分国有
资产罪追究刑事责任。

辩称非故意贪污 只是上交时间晚了
在开庭审理中，康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私分国有资产罪

没有异议，但对于犯贪污罪的指控，康某认为自己主动把消费
卡上交，只是消费卡上交的时间晚了，没有贪污的故意。

其辩护人认为，康某主观上认为“课题会议费”是自己为单
位创造的福利，申报会议费和带领课题组前往消费，均是召开
班子会集体研究决定，知情人众多，隐瞒消费卡的存在没有客
观可能性，在案发前康某已将消费卡交至单位主管领导处，没
有贪污的故意。

针对第一起指控，康某供述，卫生服务中心的上级单位是某中
医院，院长王某是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康某是主要负责人。中心和
医院在财务上是分开的，财务支出的时候需要经过王某批准。

2012年九十月份，中心和区某局合作科学健身推广课题，
其中有 10 万元会议费，预算是在度假村开三次会。2013 年 6
月，康某让助理孟某将10万元支票存到了度假村，并办理了3
张2万元、4张1万元的消费卡。

2013年6月，中心去度假村开了一次会，花费九千多元，是
孟某用之前购买的消费卡支付的。2014年4月份，孟某将剩余
的消费卡给了康某，康某自己花了700多元。

2013年八九月，区某局的张某通知康某准备验收材料，康某
就让孟某去准备在度假村开了三次会的材料。2013年8月，康某
出去挂职锻炼和连某交接工作时，没有把这些消费卡给连某。

康某说：“一方面是因为，出去挂职锻炼，我认为半年后还
会回到中心担任主任，如果把这些消费卡交接给连某，回来后
他还得交接给我，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课题是中心的专项，还没
有结题，工作没最终完成。”

康某的助理孟某证言，2013年6月，中心和西城区某局合
作项目的资金到位了，拨给中心的经费一共是54万。2013年6
月中旬，她和中心的财务科长一起去旅游度假村，花10万元办
了7张消费卡。课题组成员只到度假村开过一次会，一共花了
9000多元，因为康某说有人举报，不让再去度假村开会了。“康
某说当时课题预算报了三次会议，开会地点都是报的度假村，
实际开会情况必须与预算相符，她让我给度假村打电话，让按
三次会议给明细。”

虚构活动用途套钱 买购物卡发职工
对于第二起指控，康某称，她于2012年任该中心主任，想

给中心职工发放购物卡作为福利，于是和会计孙某沟通。
之后康某在班子会上提出给职工发购物卡。康某称，因为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是给职工的福利，所以对给职工发卡的决定
没什么异议。此后，中心以举办活动名义购买购物卡，“买卡的
事我私下里和中心领导班子成员说过，我以过节费、防暑降温
费等名义领取的购物卡共计7800元。”

主任助理孟某证言，一般“五一”、“十一”、元旦等节日前班
子会讨论发购物卡，由康某提出发购物卡，然后大家讨论发多

少钱，一般是每个职工300元或者500元。
据该中心财务科长证言，中心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发购

物卡，一直到2013年六七月份，期间发卡的数额比较多。以虚
报活动的方式套取资金是康某让其做的，都是中心虚构活动用
于套取活动资金，套取的资金全部用来购买购物卡了。

犯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罪获刑1年半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没有贪污主观故意，不构成贪

污罪的辩解，经查，康某使用虚假会议材料入账和通过项目审计，
对合作单位隐瞒未实际使用的会议费（已购买消费卡）；2013年8
月康某与副主任连某进行工作交接时隐瞒账外消费卡的情况，
2014年8月康某正式调离时也未向单位上交消费卡，结合在持卡
期间个人随意使用消费卡的情况，可以认定康某主观上具有非
法占有单位财物的故意，上述辩解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认为，康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
本单位的公共财物非法占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
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康某作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

鉴于康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还赃款，酌
情对其从轻处罚。

据此，西城法院一审以犯贪污罪，判决康某有期徒刑1年2
个月，罚金15万元；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罚金1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半，罚金25万元。在案
扣押款项发还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蝇贪”虚构名目购85万元购物卡当福利发放
因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获刑一年半

《法制晚报》

原北京西城区什刹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康某，虚构各种名目套取公款购买购物卡，以过节费、
防暑降温费等名义多次将购物卡私分给中心职工，累计数额85万余元。此外，康某还利用职务便利，
用课题专项经费购买某度假村消费卡，将9万余元侵吞。

近日，北京西城法院一审以犯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康某有期徒刑1年半，罚金25万元。

丈夫恋上高学历美女送车又送表
锒铛入狱后向发妻坦白引发一场诉讼

法院：部分支持，因其不属于善意取得且有违公序良俗
本报记者 高敏

相濡以沫的丈夫恋上高学历美女，交往期间为讨“小三”欢心又送豪车又送豪表，直到丈夫获刑
入狱，原配妻子的不离不弃才令他幡然醒悟，坦白自己的“出轨史”……

听起来，这像是一部狗血电视剧的剧情。林女士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种戏的女主角。理
智的她冷静下来后，向“小三”追讨起被丈夫送掉的那些财物。

日前，杭州下城法院判决了这样一起赠与合同纠纷。

为讨“小三”欢心
送完豪车送豪表

林女士今年43岁，比丈夫王某大三岁。老话说：“女大三，
抱金砖。”林女士的婚姻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两人在1998年登记结婚，然后一起奋斗干事业，从最初的服
装、建材，到后来涉足房地产，短短几年功夫，生意越做越大。公
司上轨道后，林女士主动退居二线，承担起照顾两个女儿的重
任，王某则继续在外打拼。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富足而和谐。

让林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有一天竟会做出对不起她
的事。

2012年7月，王某准备将公司上市，在与证券公司洽谈融
资事宜时，认识了比他小10岁的李某。

李某金融学硕士毕业，不仅工作努力，还弹得一手好吉
他。这样漂亮能干、知情识趣的女孩，让人很难不心动。而王
某作为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老板，事业有成，同样是不少女性
倾心的对象。

王某和李某究竟是谁追的谁，现在不太清楚，但根据法院
一审认定的事实，两人相识后，随即发展为情人关系。

交往期间，王某为李某可以称得上是一掷千金。他自己坦白，
曾先后为李某购买了一辆价值50多万元的奥迪A5轿车，一辆价值
20多万元的大众帕萨特汽车，一块20多万元的手表等等。

而妻子林女士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妻子不离不弃
丈夫有愧坦白出轨

王某与李某的关系大约维持了一年。2013年7月，王某因诈
骗等罪名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两人的恋情也因此画上句号。

王某入狱后，林女士不离不弃，坚持每月一次前往监狱探望
丈夫。在里面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林女士都是牵挂在心。
面对这样的妻子，王某觉得心中有愧，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将他与
李某的婚外情和盘托出，并告诉妻子他曾为李某购买了车子等。

结婚十多年，丈夫对自己不忠，林女士每每想到此便伤心不
已。但毕竟丈夫此时已经在坐牢，和李某的事也成为过去式，林
女士没有追究下去，她只要求李某能返还之前王某送的东西。

“我和李某联系，她表面上答应返还，转头就把我的号码拉
黑了。”林女士说，后来她找律师联系李某，李某还是用了同样
的套路，就连律师函也拒收。

林女士认为，王某赠送给李某的东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她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王某赠送给李某的70万元财物无效，
并返还70万元。

老司机出庭爆开房记录
赠与有违公序良俗

从案子立案到后来判决，李某一直都没有现身，她的代理

律师在庭上否认李某与王某发生过婚外情，称两人只是因为王
某公司需要融资和筹划上市等事宜联系过，李某也给王某介绍
过一些投融资合作伙伴，不存在赠与关系。

李某的律师还提出，李某和王某有其他经济纠纷。2013
年，王某因为资金紧张，李某筹措了60万元，她还代为装修王
某名下的一栋别墅，支付150万元，这些钱都因为王某的入狱
尚未结算。

到底王某和李某是什么关系？为查清事实，法院依据原告
林女士的申请，准许证人汪某出庭。

汪某是王某的司机。汪某说，王某与李某经常去开房，一
般都是凯悦大酒店，有七八次是汪某代为登记，有一两次是李
某自己开的，王某甚至还为李某在凯悦酒店办了充值卡。

汪某还证明，王某曾买了两部苹果手机以及钻戒、手表给
李某。

至于那辆帕萨特汽车，是王某先把购车款给汪某，由汪某
刷卡购买，目前这辆车是李某的父亲在用。

汪某的部分说法，最后被法院采纳。
如汪某所说的两人曾开房，法院认为该证言可以证明王某

和李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关于帕萨特的赠与情况，法院认
为可以和银行交易记录形成证据链，也予以认可。至于其他如
手表、奥迪车之类的财物赠与情况，法院认为，林女士还需要其
他佐证。

法院审理后认为，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
理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一半的
处分权。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才可对共同财产
进行分割，确定各自份额。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林女士与
王某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过特别约定，因此王某赠与李
某 20.58 万元购买的帕萨特轿车，李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
善意取得情形，也有违公序良俗，因此法院判决李某要返
还这笔购车款。

而林女士主张的其他事实，因为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至于李某提出的与王某之间存在经济纠纷，法院认为可另
行主张权利。


